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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「童樂居」事件提出的跟進問題  

 

就「童樂居」事件，本人希望當局交待以下資料及作出書面

回應，以便事務委會作更具體及深入的討論，有關問題如下：  

 

童樂居事件的背景資料：  

1. 過去五年，童樂居每年獲得的政府資助、每年的人手編制安

排、人手流失情況為何；  

 

2. 童樂居有否、有沒有責任向政府報告其人手狀況緊張的問

題；  

 

3. 社會福利署有沒有就營辦服務的非政府機構在「督導和培

訓」上有強制性要求或指引，其中有否包括資源運用的規定

及設定相關督導和培訓計劃？如有強制要求，童樂居有否違

反當中的指引；  

 

4. 就公開資料所知，童樂居位於香港保護兒童會總部同一座大

廈，童樂居會址是否租用香港保護兒童會的物業，政府的資

助是否包括上述會址的租金；  

 

5. 在事件發生時，即 2021 年 12 月，居住在童樂居的幼兒數目

和年齡分佈如何，其中有否屬長期病患、殘疾或有特殊需要

的幼兒？  

  

政府監管機制：  

6. 請說明過去五年，社會福利署派員（視察主任）的具體視察

日期、時段和人員數量；  

 

7. 請提交視察主任每次巡察時的視察清單；  

 

8. 視察主任會否在探視時，預留時間觀察幼兒的身心狀況？如

有，相關的指引為何；  

 

9. 過去五年，除現有兩所留宿幼兒中心外，有沒有其他機構曾

/正在申請營辦留宿幼兒中心、政府過去有否制訂相關政策

或計劃，以鼓勵更多機構有能力營辦留宿幼兒中心；  

 



10.  童樂居事件反映社會福利署相關部門在監管不力和巡察失效

的問題，當局會否對部門進行特別調查和問責；  

 

事件發生後跟進工作：  

11.  政府會否根據《津貼及服務協議》的要求，對香港保護兒童

會進行違約調查，並考慮取消協議；  

 

12.  政府會否委託其他服務機構，開辦或擴展留宿幼兒中心，以

減輕對童樂居的依賴，並最終讓童樂居的留宿幼兒轉往其他

服務機構；  

 

13.  政府當局有否考慮劃線方式，停止童樂居接收新個案的幼兒

入宿，以配合事態發展；  

 

14.  政府會否邀請申訴專員公署就留宿幼兒中心的視察及社署的

監管機制進行調查和檢視；  

 

15.  鑑於香港保護兒童會進行的獨立調查的主要方向是檢視和調

查機構和工作人員本身的服務和作為，而並非調查政府和社

會福利署的監管角色和成效，政府會否考慮成立獨立調查委

員會處理監管範疇的檢討；如否，政府當如何處理社會大眾

對部門改善監管及檢討的訴求？  

 


